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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厅

关于韦晓同志提前退休的通知

厅机关各处室(局)、各直属单位：   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》第九十三条规定，经研究决定：

免去韦晓同志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厅行政复议与应诉处（自治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）处长（主任）职务，提前退休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厅

2019年8月19日

抄报：自治区党委组织部、自治区党委政法委。

抄送：自治区纪委监委驻司法厅纪检监察组。
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8月23日印发  








